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２７

证券简称： 华电国际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２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发电量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 及附属公

司 （以下简称 “本集团”） 按照财务报告合并口径计算的

２０１０

年发电量为

１

，

３０２．８７

亿千瓦

时， 同比增长约

２１．２３％

； 上网电量完成

１

，

２１２．９９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约

２１．３５％

。 发电量

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本集团所在服务区电力需求旺盛、 本集团新投产机组及新收购发电企业的

电量贡献。

附表：

２０１０

年本集团主要发电机组发电量及上网电量情况：

类型 发电厂

／

公司名称

发电量

（亿千瓦时）

上网电量

（亿千瓦时）

火电

邹县发电厂

１３８．２ １２９．６

十里泉发电厂

４４．４ ４１．１

莱城发电厂

６６．７ ６１．７

华电邹县发电有限公司

１３１．７ １２４．６

华电青岛发电有限公司

６１．５ ５６．９

华电潍坊发电有限公司

１００．３ ９４．２

华电淄博热电有限公司

２７．３ ２４．３

华电章丘发电有限公司

４３．０ ３９．７

华电滕州新源热电有限公司

５５．６ ５１．４

山东百年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４３．３ ３９．４

四川广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１１８．４ １１０．３

华电新乡发电有限公司

７２．８ ６８．３

华电漯河发电有限公司

２６．８ ２４．７

华电宁夏灵武发电有限公司

７６．０ ６９．０

安徽华电宿州发电有限公司

６９．３ ６５．１

安徽华电芜湖发电有限公司

６９．０ ６５．６

华电宿州生物质能发电有限公司

２．１ １．９

杭州华电半山发电有限公司

５１．３ ４９．１

河北华电石家庄热电有限公司

６０．６ ５４．０

韶关市坪石发电厂有限公司

１９．８ １８．５

水电

河北华电混合蓄能水电有限公司

０．５ ０．５

四川华电杂谷脑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１１．６ １１．４

风电

华电内蒙古开鲁风电有限公司

１０．３ １０．２

华电莱州风电有限公司

华电宁东风电有限公司

河北华电沽源风电有限公司

太阳能 华电宁夏宁东尚德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

０．１ ０．１

特此公告。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601377

证券简称： 兴业证券 编号： 临

2011-002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当期财务数据简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修改

<

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

>

的决定》 （证监会

公告

[2010] 20

号） 和 《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 （

2010

年修订）》 的要求， 现

披露公司

2010

年

12

月主要财务数据。

提请关注事项如下：

1

、 披露范围： 兴业证券母公司；

2

、 相关数据未经审计， 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3

、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216274383.17

元， 实现净利润

13198797.90

元。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期末净资产

8104373233.27

元。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000544

证券简称： 中原环保 公告编号：

2011-02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信息披露指定媒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为扩大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信息披露的覆盖面， 进一步做好

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 公司决定增加 《证券日报》 为公司信息披露指定报刊。 自

2011

年

1

月

12

日起，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的报刊、 网站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434

证券简称： 万里扬 公告编号：

2011-002

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以电子邮件、 书面形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 并于

2011

年

01

月

12

日以通讯方式召

开， 会议应参与董事

9

名， 实际参与董事

9

名。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

《公司章程》 及有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 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继续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

5,000

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不

超过六个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

100%

。

备注： 具体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网址为：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01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002434

证券简称： 万里扬 公告编号：

2011-003

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通

知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以电子邮件、 书面形式送达公司全体监事。 监事会于

2011

年

01

月

12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3

名， 实到监事

3

名。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

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

定。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吴羽飞先生主持，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 以举手投票方式进

行表决， 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

100%

。

经审议， 监事会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继续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5,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符合公司发展需要。 监事会同意公司继续使用

部分超募资金

5,000

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自公司第一届

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 使用期满后， 公司将上述资金归

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特此公告。

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1

年

01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002434

证券简称： 万里扬 公告编号：

2011-004

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万里扬

")

于

2011

年

1

月

12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 652

号文 《关于核准浙江万里扬变速器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核准， 公司于

2010

年

6

月

2

日首次公开发行

普通股 （

A

股）

4,250

万股， 每股面值

1

元， 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30

元， 募集资金总额

人民币

127,500

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合计

6,478.55

万元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121,021.45

万元。 以上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由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确认， 并由其出具了

《验资报告》 （天健验

[2010] 158

号）。

公司于

2010

年

7

月

9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使用部

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借款和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5,

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为

6

个月， 自

2010

年

7

月

9

日至

2011

年

1

月

8

日止， 详细内容见

2010

年

7

月

12

日在 《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 和

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披露的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银行借款及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截止

2011

年

1

月

6

日， 公司已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5,000

万

元募集资金全部归还到募集资金专户， 并将上述募集资金归还情况及时通知了公司保荐

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缓解公司流动资金压力， 降低财务费用， 公司拟继续使

用部分超募资金

5,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

资， 并承诺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使用期满后， 公

司将上述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独立董事核查后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继续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5,000

万元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缓解流动资金周转压力。 同意公司继续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5,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

公司监事会核查后发表意见： 公司继续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5,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符合公司发展需要。 同意公司继续使用部分超募

资金

5,000

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

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查后发表意见： 万里扬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超募

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 监

事会均已发表同意意见。 超募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事项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

效率， 可以有效降低公司财务成本，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细则 （

2008

年修订）》 的相关规定， 没有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没有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单次补充流动资金金额没有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

50%

， 单次

补充流动资金时间没有超过

6

个月， 已归还前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没

有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意万里扬继续使用

5,000

万元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特此公告。

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01

月

12

日

证券简称： 兴发集团 证券代码：

600141

公告编号： 临

2011-01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申请获得注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公司六届十一次董事会、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通过， 公司拟申请注册发

行短期融资券， 发行总额不超过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

40%

（具体内容详见临时公告： 临

2010-24

、 临

2010-33

）。

2011

年

1

月

11

日， 公司接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文件 《接受注册通知书》 （中

市注协

[2011] CP1

号）， 接受公司短期融资券注册。 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

6

亿

元， 注册额度自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2

年内有效， 由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承销； 公司在注

册有效期内分期发行短期融资券， 首期发行将在注册后

2

个月内完成。

公司将按照 《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发行注册规则》、 《银行间债券

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规则》 规定， 做好信息披露、 发行及兑付工作。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1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002092

证券简称： 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

2011-002

新疆中泰化学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接受注册通知书》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11

日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签发的 《接受注册通

知书》 （中市协注

[2011] MTN1

号）。 本公司发行

2010

年

-2012

年中期票据的注册报

告已经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2010

年第

49

次注册会议审议通过， 相关内容如

下：

一、 发行中期票据注册金额为

16

亿元， 注册额度自本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2

年内

有效， 由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承销。

二、 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中期票据， 首期发行应在注册后

2

个月内完成，

后续发行应提前

2

个工作日向交易商协会备案。

三、 要求在注册有效期内需更换主承销商或变更注册金额的， 应重新注册。

四、 要求按照 《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发行注册规则》、 《银

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规则》 规定， 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五、 要求严格按照募集资金说明书披露的资金用途使用募集资金， 如存续期内需

要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应提前披露。 变更后的募集资金用途也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政

策要求。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一月十三日

股票代码：

000518

股票简称： 四环生物 公告编号： 临

-2011-01

号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公告不

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 召开时间：

2011

年

1

月

12

日

召开地点： 本公司会议室

召开方式： 现场投票

召集人：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主持人： 孙国建董事长

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 及

其他有关法律法规， 形成的决议合法、 有效。

2

、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股东 （代理人）

1

人、 代表股份

60,003,088

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5.83%

。

二、 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 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1

、 审议通过了 《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江苏四环制药有限公司的议案》；

原以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现有母公司的厂房、 设备、 土地、 药证等实物出

资成立全资子公司江苏四环制药有限公司， 现由于其中的药证办理过户需要比较复杂

的手续， 需要花费比较长的时间， 为了不影响公司在医药部分的日常生产经营， 公司

将对全资子公司江苏四环制药有限公司实施整体吸收合并， 合并完成后本公司存续经

营， 将注销全资子公司江苏四环制药有限公司的独立法人资格。

（同意股

60,003,08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股

0

股；

弃权股

0

股）

三、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派出律师许成宝、 阚赢对大会的召开程

序、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

意见书认为： 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和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及 《公司章程》 的规定，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召集人资格

合法有效； 会议的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

1

、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

月

12

日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致：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 《公司法》、 《证券法》 和中国证监会发布的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

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贵公司 《章程》 的规定， 本所受贵公司董事会的委托， 指

派本律师出席贵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

序、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 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等事项出具

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进行了审查， 查阅

了相关会议文件， 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

本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一并公告， 并依法对本法律

意见书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律师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

1

、 本次股东大会由贵公司董事会召集。

2010

年

12

月

28

日， 贵公司在 《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上刊

登了 《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上述会议通知中除载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地点、 股权登记日、 会议召集人、

股东与会方式等事项外， 还包括现场会议登记事项等内容。

经查， 贵公司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十五日前刊登了会议通知。

2

、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1

月

12

日上午

9

：

30

在公司会议室如期召开， 会

议由公司董事长孙国建先生主持， 会议召开的时间、 地点符合本次股东大会通知的要求。

经查验贵公司有关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 本律师认为： 贵

公司在法定期限内公告了本次股东大会的时间、 地点、 会议议程、 出席对象、 出席会议

登记办法等相关事项

,

本次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 《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 和公司 《章程》 的规定。

二、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及召集人资格

经本律师查验，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

人， 代表股份

60,003,088

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5.83%

。

贵公司的部分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由贵公司董事会召集， 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 《章程》 的规定。

经查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与会人员的身份证明、 持股凭证和授权委托证书及对召开

人资格的审查， 本律师认为：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

或代理人

)

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

格， 可以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并行使表决权。 召集人资格合法、 有效。

三、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就会议公告中列明的提案进行了审议， 并以书面方式予以投票

表决， 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 《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江苏四环制药有限公司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按公司 《章程》 的规定监票， 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本律师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事项与公告中列明的事项相符， 符合法律、 法

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 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对其他未经公告的临时

提案进行审议表决之情形。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过程、 表决权的行使及计票、 监票的程

序均符合公司 《章程》 的规定。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结论意见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和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及贵公司 《章程》 的规定；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会议的表决程

序、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 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承办律师：

负责人： 王凡 许成宝

阚 赢

2011

年

1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５１

股票简称： 中国重汽 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１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四季度产销快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二〇一〇年四季度生产及销售重型卡车数据如下：

项 目 四季度 （辆） 本年一至十二月份累计 （辆）

本年一至十二月累计

比上年同期累计增减 （

％

）

产 量

３５

，

１１１ １３１

，

５８８ ５８．９７％

销 量

２４

，

４３２ １０９

，

３１２ ３５．７１％

公司接实际控制人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下称集团公司） 通知， 集团公司向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报送的其二

○

一

○

年四季度重型汽车产量为

５１

，

９５３

辆， 销量为

４８

，

９８６

辆。

集团公司上报数据包含本公司的产销量数据。

特此公告。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５１

股票简称： 中国重汽 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２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 全面自查和司法机关

侦察， 本公司下属子公司中国重汽集团济南桥箱有限公司在伪造金融票证案涉案某银行

存款人民币

５

亿元， 该存款与伪造金融票证案有关联。 之前， 本公司自查中发现个别单

据存在瑕疵后， 即刻向公安机关报案。 现公司正积极寻求政府和司法部门支持， 力争保

全该存款。 截止本公告日期， 除上述

５

亿元存款以外， 本公司与伪造金融票证案涉案某

银行无其他业务往来。

目前本公司生产经营正常、 资金充裕。 公司在

２０１０

年度前三季度总资产为：

１９

，

９９７

，

４９７

，

８２４．９９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３

，

５２３

，

３７６

，

１０４．６７

元，

基本每股收益为：

１ ．６９

元。

于本公告日期， 本公司、 中国重汽 （香港） 国际资本有限公司分别持有中国重汽集

团济南桥箱有限公司

５１％

和

４９％

股权。

公司将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持续对此进行披露， 望广大投资者注意

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一月十三日

股票简称： 深赤湾

A/

深赤湾

B

股票代码：

000022/200022

公告编号

2011-002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

2011

年度

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于

2011

年

1

月

7

日以

E-mail

和专人送达的方

式发出其

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的书面会议通知。 会议于

2011

年

1

月

12

日上午九时在

深圳市赤湾石油大厦十一楼第五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九名， 实际出席董事九名。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主持。 公司监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

法律、 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一

．

审议并全票通过 《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报告》。 鉴于王芬女士已于近日向

董事会递交辞呈申请辞去董事长职务， 经审议， 董事会同意选举郑少平先生担任第六届董

事会董事长。 （郑少平先生个人履历详见附件

1

）

二

．

审议并全票通过 《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提名、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报告》。 鉴

于王芬女士已于近日向董事会递交辞呈申请辞去董事会提名、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

经审议， 同意选举郑少平先生担任第六届董事会提名、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三

．

审议并全票通过 《关于总经理辞职的报告》， 同意郑少平先生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

四

．

审议并全票通过 《关于聘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的报告》， 同意聘任张宁先生担任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 根据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 和公司 《章程》 及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的有关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独

立意见如下：

1.

常务副总经理的任职资格合法。

经审阅张宁先生的个人履历 （详见附件

2

）， 未发现其有 《公司法》 第

147

条规定的情

况， 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 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

2.

常务副总经理的提名方式、 聘任程序合法。

常务副总经理的提名及聘任程序等均符合 《公司法》 和 《公司章程》 有关规定。

3.

经了解， 张宁先生的教育背景、 工作经历和身体状况能够胜任 所聘岗位的

职责要求， 有利于公司的发展。

五

．

审议并全票通过 《关于证监局现场检查整改计划的报告》， 同意将公司整改计划报送

深圳证监局并按计划内容进行整改。

六

．

审议并全票通过 《关于调整麻涌港区散粮仓库建设方案并追加投资的报告》， 同意调

整麻涌港区散粮仓库的建设方案并追加投资

8500

万元。

特此公告。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十三日

附件

1

： 郑少平先生个人履历

郑少平先生， 获大连海运学院航海专业学士学位

,

海商法研究生毕业。 历任本公司副总

经理和深圳赤湾港集装箱公司总经理， 现任赤湾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总经理。

1999

年

5

月

至今担任本公司董事。

1998

年

12

月至

2002

年

5

月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2003

年

4

月至

2004

年

9

月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2004

年

9

月至今担任本公司总经理，

2010

年

4

月至今担任本公

司副董事长。

郑少平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

2011

年

1

月

11

日持有公司股份

186,781

股；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符合 《公司

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附件

2

： 张宁先生个人履历

张宁先生， 工学硕士。

1995

年

10

月起任职赤湾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历任操作部副经

理、 经理、 助理总经理等职， 现任该公司副总经理。

1999

年

5

月至

2004

年

12

月担任本公

司职工监事。

2004

年

12

月至今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2005

年

5

月至今担任本公司董事。

张宁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

2011

年

1

月

11

日持有公司股份

141,791

股；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符合 《公司

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股票简称： 深赤湾

A/

深赤湾

B

股票代码：

000022/200022

公告编号

2011-003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

2011

年度

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于

2011

年

1

月

7

日以

E-mail

、 传真和专人送

达的方式发出其

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的书面会议通知。 会议于

2011

年

1

月

12

日上午

十一时三十分在深圳市赤湾石油大厦十一楼第六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五名， 实际

出席监事三名。 余利明监事会主席和倪克勤监事因事未能出席会议， 但表示同意本次会议

审议的全部议案， 并分别委托黄惠珍监事和赵朝雄监事代为出席会议、 发表意见并签署会

议相关文件。 会议由黄惠珍监事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全票通过公司 《关于证监局现场检查整改计划

的报告》， 同意将公司整改计划报送深圳证监局并按计划内容进行整改。

特此公告。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十三日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聘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的独立意见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六届董事会

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

会议于

2011

年

1

月

12

日召开，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聘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的报告》， 同

意聘任张宁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根据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和公司 《章程》 及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的有关规定， 我们作

为公司的独立董事， 现就上述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

常务副总经理的任职资格合法。

经审阅张宁先生的个人履历， 未发现其有 《公司法》 第

147

条规定的情况， 以及被中

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 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

2.

常务副总经理的提名方式、 聘任程序合法。

常务副总经理的提名及聘任程序等均符合 《公司法》 和 《公司章程》 有关规定。

3.

经本人了解， 张宁先生的教育背景、 工作经历和身体状况能够胜任所聘岗位的职责

要求， 有利于公司的发展。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李悟洲、 郝珠江、 张建军

二〇一一年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６

证券简称： 富龙热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

赤峰富龙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 亏损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年同期

（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变动

（

％

）

净利润 约

－４６００

万元至

－５７００

万元

７８７４．７８

万元

减少：

１５８．４１

至

１７２．３８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１２

元

－０．１５

元

０．２１

元

减少：

１５７．１４

至

１７１．４３

预计本报告期亏损约

４６００

万元—

５７００

万元， 本报告期未发生一次性收益。

二、 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 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２００９

年， 公司实现净利润

７８７４．７８

万元， 主要是转让公司所持赤峰富龙路桥投资经

营有限责任公司和赤峰富龙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股权， 实现一次性收益

１５７６４

万元。 本报

告期公司未发生一次性收益， 所以预告的本期净利润与去年同期比大幅下降。

四、 其他相关说明

上述财务数字均为预测数据，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提醒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开披露信息，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赤峰富龙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206

证券简称： 海利得 公告编号：

2011-001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申请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1

年

1

月

12

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了浙江海利得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申请。 根据审核结

果， 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申请获得通过。

目前， 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书面核准文件， 待公司收到正式

书面核准文件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157

证券简称： 中联重科 公告编号：

2011－003

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

[2010] 97

号文） 核准， 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0

年

1

月

28

日向

9

家特定投资者发行

297,954,705

股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5,571,752,983.50

元， 扣除发行费用

92,

331,854.44

元， 募集资金净额

5,479,421,129.06

元。

经公司于

2009

年

4

月

17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于

2009

年

5

月

21

日召

开的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批准，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 中的

"

工程起重机

专用车桥基地建设项目

"

， 总投资

1

亿元人民币， 募集资金到位后， 该项目将由公司的控股

子公司湖南中联重科车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车桥公司

"

） 负责实施。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 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 《深圳证券交易

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及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 于

2011

年

1

月

12

日， 本公司及车桥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津市支行 （以下简称

"

开户银行

"

）、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中金公司

"

） 签署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以下

简称

"

协议

"

）。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 车桥公司在开户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

专户

"

）， 账号为

1908077629100003521

， 截止

2010

年

12

月

13

日， 专户余额为

1

亿元。 该专户仅用于车桥

公司工程起重机专用车桥基地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该专

户期限为自开立之日起至募集资金使用完毕之日。

二、 车桥公司与开户银行双方应当共同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 《支付结算办

法》、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 等法律、 法规、 规章。

三、 中金公司作为保荐机构， 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车

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中金公司应当依据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

行其督导职责， 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 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车桥公司和开户银

行应当配合中金公司的调查与查询。 中金公司每季度对车桥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 车桥公司授权中金公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幸科、 黄钦可以随时到开户银行查询、

复印车桥公司专户的资料； 开户银行应当及时、 准确、 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

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开户银行查询车桥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中金公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开户银行查询车桥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

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 开户银行按月 （每月

10

日前） 向车桥公司出具对账单， 并抄送中金公司。 开户银

行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六、 车桥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或募集资金总

额的

20%

的， 开户银行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中金公司， 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 中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中金公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开户银行， 同时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

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 开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中金公司出具对账单或向中金公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

情况， 以及存在未配合中金公司调查专户情形的， 车桥公司或者中金公司均可以单方面终

止本协议， 车桥公司可在终止协议后注销该募集资金专户。

九、 中金公司发现车桥公司、 开户银行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 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

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十、 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至

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中金公司义务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 即

2011

年

12

月

31

日解除。

特此公告。

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一月十三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9

2011

年

1

月

13

日 星期四


